
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
 

济院政字〔2011〕2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济宁学院 

语言文字工作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的要求，不断规范我校语言文字工

作，保证语言文字工作持续有效地开展，学校制定了《济宁

学院语言文字工作管理办法》。现将该《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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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语言文字工作管理办法 

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《山

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〉办法》，

结合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字工作

的意见》（鲁政办发〔2010〕57 号）文件的要求，不断规范

我校语言文字工作，保证语言文字工作持续有效地开展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语言文字工作是学校全面进行素质教育、开展

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。加大学校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

化工作力度，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，培

养爱国主义情操、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。     

第二条  加强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，把语言文字工作

列入学校议事日程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，将普及普通话和语

言文字规范化纳入教学管理工作之中。 

第三条  健全工作机构，建立覆盖全校的语言文字工作

运行网络。学校成立分管教学副院长为主任的学校语言文字

工作委员会，负责全校的语言文字工作。学校语委办公室作

为负责语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，要有计划地开展工作，积

极、主动协调各有关方面，指导、督促各单位切实做好普及

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。校语委会成员为各单位语言文字

规范化工作责任人。学生中成立推普协会等社团，各班均须

明确语言文字规范化监督员。 

第四条  校园用语用字的基本要求是：普通话成为学校

的教学语言（即师生在教学中使用普通话）和校园语言（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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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生员工在教学、会议、宣传和其他公务活动中使用普通

话）；教材（含讲义、教学辅助读物）用字，教学、公务和

校园环境用字符合国家颁布的规范化标准和要求。消除校园

内的繁体字、异体字及其它不规范简化汉字。 

第五条  语言文字工作机构要大力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和《山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〉办法》，认真贯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

的方针政策，执行语言文字的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标准；加大

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力度，在校园内设立推广普通话、使用

规范语言文字的宣传牌，开展形式多样、富有成效的语言文

字规范化宣传教育活动。 

第六条  提高师生员工对加强语言文字工作重要意义的

认识。领导干部应带头学说普通话、使用规范汉字；行政机

关、图书馆、保健中心、食堂、公寓及其他“窗口”服务部

门的职工，工作时应自觉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。 

第七条  校语委办要认真做好教职员工的普通话培训、

测试工作，有计划、分期分批地举办普通话培训班和开展普

通话水平测试工作。 

凡 1954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教职员工均应参加普通

话水平等级的培训测试。其中教师普通话水平应达到二级乙

等以上；学校管理人员普通话水平应达到三级甲等以上。    

第八条  教师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引导者，应将普通话和

规范汉字应用能力作为教师业务考核、职务晋级和评优评先

的基本内容和条件。教师板书、课堂讲授、试卷用字、教学

软件等应使用规范语言文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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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将学习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列入学生行为

规范的基本要求，并纳入各类评优评先的基本条件。各教学

单位应注意做好学生平时规范用字的教学和使用工作。应届

毕业生在参加教育教学实习的实践活动中应使用普通话和

规范用字，并把使用普通话和规范用字情况，作为评定教育

教学实习成绩的标准之一。 

第十条  学生在校期间，应坚持说普通话、写规范汉字，

并按规定参加普通话及汉字应用培训、水平测试，毕业时应

达到规定等级。毕业生普通话及汉字应用水平不达标的，毕

业生没有参加普通话或汉字应用水平测试的，缓发毕业证书。 

第十一条  各单位除积极组织师生员工参加学校每年 9

月第三周的普通话宣传周活动外，还应通过多种形式，开展

有利于普及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活动，积极开展语言

文字科研工作，面向社会作好咨询和服务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 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应对校园内的用语用

字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，对开展语言文字工作成绩显著的单

位和个人，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学校语委办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语言文字工作  办法 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2011 年 3 月 24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30 份）      


